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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环境用阻火器检验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防止爆炸性气体、空气或蒸汽-空气混合物环境中火焰传播的阻火器术语和定义、分

类、基本结构，规定了阻火器的检验规则和确定使用安全限值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阻火器的工作压力范围为 80 kPa~160 kPa，工作温度范围为-20°C~+150°C。
注 1：在设计和试验阻燃器在非上述条件下运行时，本标准可作为指导。但是，建议使用与预期使

用条件相关的附加测试。当施加高温和高压时这是特别重要的。在这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对测试混合物进

行修改。

本标准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外部安全相关的测量和控制设备，可能需要将运行条件保持在既定的安全限度内；

注 2：集成的测量和控制设备，如集成的温度和火焰传感器，以及例如故意熔化（固定销），燃烧

（天气罩）或弯曲（双金属片）的部件，都在此标准范围内。

阻火器用于蒸气和气体的爆炸性混合物，该类气体有自我分解趋势（如乙炔）或化学性质不稳定。

阻火器用于二硫化碳，二硫化碳具有特殊性质。

其预定用途是用于气体或蒸汽 - 空气混合物以外的混合物（例如较高的氧氮比，氯作为氧化剂等）

的阻火器。

压燃式内燃发动机的阻火器试验程序。

快速动作阀，灭火系统和其他隔爆系统。

与防爆设备（如鼓风机，风机，压缩机和泵）集成或组合在一起的阻火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以下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明引用的版本。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3347-2010石油气体管道阻火器

3 术语和定义

以下用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阻火器flame arrester

一般安装在输送可燃气体的管道系统中，或者通风的槽罐上，用来允许易燃气体和易燃液体蒸汽流

动但阻止传播火焰通过（爆燃或爆轰）的装置。

3.2

阻火器壳体housing

阻火器的一部分，其主要功能是为阻火芯提供外壳，并能与其他系统进行机械连接。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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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火芯flame arrester element

阻火器的一部分，其主要作用是防止火焰传播。

3.4
稳定燃烧stabilized burning

在阻火芯表面或靠近阻火芯的稳定燃烧。

3.5

短时间燃烧short time burning

在规定时间内的稳定燃烧。

3.6

耐久燃烧endurance burning

不限时间的稳定燃烧。

3.7

爆炸explosion

突然氧化或分解反应，使温度、压力或两者同时增加。

3.8

爆燃deflagration

以热传导和扩散方式、相对于前方介质以亚音速传播的燃烧反应形式。

3.9

爆轰detonation

以激波压缩方式、相对于前方介质以超音速传播的燃烧反应形式。

3.10

稳定爆轰stable detonation

爆轰在限定的系统中稳定传播，波面压力及传播速度没有明显变化

注：在大气环境下，如果采用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气体及试验程序，稳定爆轰的速度范围在 1600
m/s~2200 m/s。
3.11

不稳定爆轰unstable detonation

在燃烧过程中，从爆燃转过渡为稳定爆轰的爆轰。

注：过渡发生在有限的空间内，其激波的速度是不恒定的，爆炸压力明显高于稳定爆轰的爆炸压力。

该过渡区的位置取决于管道直径，管道结构，试验气体和爆炸组等因素。

3.12.1

最大试验安全间隙maximum experimental safe gap

MESG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0.1MPa，20°C），刚好使火焰不能通过的宽度为 25mm 结合面传播的最大间隙。

3.12.2

爆炸级别 explosion group

Ex.G

可燃气体-空气混合物关于MESG的排名。

注：见表 1第 1、2栏。

3.13

双向阻火器bi-directional flame arrester

防止两侧火焰传播的阻火器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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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燃阻火器deflagration flame arrester

DEF

旨在防止爆燃传播的阻火器。

注：它可以是一个管端阻火器（3.21）或一个管道阻火器（3.22）。
3.15

爆轰阻火器detonation flame arrester

DET

旨在防止爆轰传播的阻火器。

注：它可以是管端阻火器（3.21）或管道阻火器（3.22），可用于稳定爆轰（3.10）和不稳定爆轰（3.11）。
3.16

耐烧阻火器endurance burning flame arrester

在耐久燃烧期间和燃烧之后能阻止火焰传播的阻火器。

3.17

静态阻火器static flame arrester

设计用于防止熄火间隙火焰传播的阻火器

3.17.1

可测量类型measurable type

阻火芯的阻火间隙能在技术上绘制、测量或控制的阻火器。

3.17.2

不可测量类型non-measurable type

阻火芯的阻火间隙不能在技术上绘制、测量或控制的阻火器。

如：随机结构（针织网，烧结材料和砾石床）。

3.18

动态阻火器dynamic flame arrester

高速通气阀high velocity vent valve

泄压阀的设计，其公称流速超过爆炸混合物的火焰速度，从而防止火焰传播。

3.19

液体产品爆轰阻火器liquid product detonation flame arrester

该阻火器装置中采用液体密封（液封）作为阻火介质，以防止爆轰火焰的传播。

注：有两种类型的液体产品爆轰阻火器：液封和底阀。

3.19.1

液封阻火器liquid seal flame arrester

采用液封作为阻火介质，以防止火焰传播。

3.19.2

底阀阻火器foot valve flame arrester

阻火器设计成使用液体产品与单向阀的组合以形成屏障，以防止火焰传播。

3.20

液压阻火器hydraulic flame arrester

阻火器设计成使爆炸性气体混合物通过水柱而不产生连续气泡，以防止火焰传播。

3.21

管端阻火器end-of-line flame arrester

只有一个管道接头的阻火器。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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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阻火器in-line flame arrester

装有两个管道接头的阻火器，阻火器两侧各一个。

3.23

预容积阻火器pre-volume flame arrester

在由内部点火源点火之后，阻火器能阻止火焰从耐爆压力容器（例如容器或封闭管道）内部传递到

外部，或进入连接管道。

注：耐爆炸性是容器和设备的特性，设计用来承受预期的爆炸压力而不会永久变形

3.24

集成温度传感器integrated temperature sensor

温度传感器集成在阻火器制造商指定的阻火器中，以便提供相应信号以启动应对措施。

3.25

环境条件atmospheric conditions

压力范围从 80kPa 到 110kPa，温度范围从-20℃到+ 60℃。

4 符号

A0 静态阻火元件的自由面积

Ap 阻火器连接的公称横截面积

At 阻火元件未保护侧的横截面积

Au 阻火元件保护侧的有效开口面积

D管径

DM 动态阻火器保护侧管道的最小直径

LM 无阻尼振荡的最大长度

Lm 火焰传播试验中动态阻火器的管长

Lp 保护侧的管长

Lr 无阻尼振荡的最大长度

Lu 无保护侧的管道长度，最大允许安装长度

L1, L2, L3, L4 流量试验中的管长

Pmd 爆轰激波到达后，200μs 的时间间隔内爆轰压力的实时平均值

Pmu 在 200μs 的时间间隔内不稳定爆轰瞬时压力的最大时间平均值

Pt 压力试验中的压力

PT 管端阻火器流量试验中的压力

PTB 点燃前压力

P0 最大工作压力

ΔP 管道阻火器流量试验中的压降

RA 阻火器元件有效开启面积与管道横截面积之比

RU 阻火器元件自由容积与整个容积之比

tBT 燃烧时间

TTB 阻火器点燃前温度

T0 阻火器最大工作温度

v1 层流燃烧速度

vmax 体积流量 - 压力降测量过程中的最大流速（流量试验）

vmin 体积流量 - 压力降测量过程中的最小流速（流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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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流量

临界体积流量

动态阻火器关闭点的流量

动态阻火器上耐烧的最小体积流量

动态阻火器上耐烧的最小大体积流量

动态阻火器在设定压力下的最大体积流量

导致最高温度的体积流量

保护箱内的最小容积

安全容积流量

安全容积流量，包括安全余量

导致火焰传播的最大体积流量

ZRmin 浸入式管出口开口处的最小水封浸入深度

ZR 静止沉浸深度，相当于 ZRmin 加上制造商推荐的安全裕度

Z0min 当混合物流动从浸没管中排出水时，工作中水封最小浸入深度，其中 Z0min>ZRmin

Z0 工作浸入深度，等于 Z0min 加上制造商推荐的安全裕度

注：所有压力值均为绝对压力

5 危险和阻火器分类

5.1 火焰传播：爆燃，稳定和不稳定爆轰

点燃爆炸混合物会引起爆燃。只有这种危险的阻火器被分类为爆燃式阻火器。

只要有充足的管道长度，当被限制在管道内时爆燃可能会加速并经历不稳定的爆炸过渡。 该

管道长度可能会根据混合物的初始条件和管道系统结构而变化。

根据 7.3.3.2 或 7.3.3.3 进行试验的阻火器被归类为稳定的爆轰阻火器，适用于爆燃和稳定爆

轰。

不稳定爆轰是一种特殊的危险，要求比起稳定爆轰要有更高性能的阻火器。

根据 7.3.3.4 或 7.3.3.5 进行试验的阻火器被归类为不稳定爆轰阻火器，适用于爆燃，稳定爆

轰和不稳定爆轰。

这些危险与具体安装有关，并且在每种情况下，在 pTB下成功试验的阻火器适用于操作压力 p0

≤ pTB，并且应用限于 MESG 等于或大于所试验的混合物。

本国际标准所涵盖的具体危险，阻火器所需的分类和试验列于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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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爆燃、稳定和不稳定爆燃爆轰的阻火器分类

应用 阻火器分类

a）无限制爆燃进入壳体或容器 管端爆燃

b）局部爆燃沿管道传播到连接管道中 管道爆燃

c）由壳体或管道系统限制在外部大气或连

接设备中的爆燃

预容积爆燃

d）沿管道传播的稳定爆轰进入连接管道系

统

管道稳定爆轰

e）不稳定的爆轰--沿着管道传播到连接管道

中

管道不稳定爆轰

f）一个封闭体或容器中的稳定爆轰 管端稳定爆轰

5.2 火焰传播：稳定燃烧

点燃后的稳定燃烧在应用中会造成额外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连续的爆炸混合物流向阻

火器的未保护侧。应考虑下列情况：

如果爆炸性混合物的流动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停止：1分钟和 30分钟之间。在防止火焰传播期稳

定燃烧过程中阻火器对于危险是适用的，他们被归类为对短时间燃烧安全；

注：旁路、充分稀释或惰化的措施相当于停止流动。

如果爆炸混合物的流动不能停止，或者由于操作原因，不打算在 30分钟内停止，这种类型的稳定燃

烧防止火焰传播的阻火器适用于这种危险，它们被归类为安全耐烧。

6 一般要求

6.1 测量仪器

试验中应使用合适的校准量具。

注：试验中的测量不确定度是可以满足所有要求的试验参数极限的。

6.2 结构

阻火器的所有部件应抵抗预期使用的机械、热和化学负荷。

生产的阻火器应具有低于所试验的阻火器的火焰淬火能力。

轻金属合金不得含有超过 6％的镁。在运行过程中可能暴露在火焰中的部件涂层不应有火焰传播的

可能而在某种程度上发生损坏。

短时间燃烧的阻火器应安装一个或多个集成温度传感器，同时考虑到火焰阻火器的预定方向。

6.3 壳体

螺纹间隙，可防止火焰传播，应符合 IEC 60079-1 构造要求。

6.4 接头

所有接头都应以这样的方式制造和密封。

--火焰不能绕过阻火元件，并且

--防止火焰传播到阻火器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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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压力试验

管道和管端爆轰阻火器的压力试验应在每个阻火器上进行，压力不应小于 10×P0，管道式爆燃阻

火器应不小于 106Pa 不少于 3分钟。在试验过程中不会发生永久变形。

管端爆燃阻火器无需进行压力试验。

6.6 泄露试验

每个阻火器应用 1.1×P0的空气进行泄漏试验，绝对压力至少为 150 kPa，时间不少于 3 min。无泄

漏的发生。

阻火器不得在内部和/或外部涂上能密封或覆盖泄漏物的材料。

管端爆燃阻火器不需进行泄漏试验。

6.7 流量试验（空气）

应在火焰传播试验前和火焰传播试验后进行压降试验，并在体积流量下进行耐烧试验，以便确定阻

火器，特别是阻火元件的任何变化（变形）。经过火焰传播试验后，压降与试验前相同流量下的测量值

相差不应超过 20％。

管道阻火器在型式试验中流量应按照 A.2进行记录。

管端阻火器在型式试验中流量应按照 A.3进行记录。

与压力阀和/或真空阀结合或集成在一起的终端阻火器的流量应根据 A.3的规定记录。针对不同压

力设定而制造的压力阀和/或真空阀应在最低和最高设定压力下试验，并且对于中间设定压力≤1kPa 分
开试验。

动态阻火器在型式试验中流量应按照 A.3进行记录。

此外，所有动态阻火器应按照 A.4的规定在型式试验中进行无阻尼振动试验。

6.8 火焰传播试验

6.8.1 概述

所有的阻火器应进行阻燃试验。外壳不会有永久的可见变形。

试验应针对基本工作类型（如 3.17、3.18、3.19和 3.20）规定，并应按照第 7, 8, 9或第 10条进行。

在所有爆燃或爆轰火焰传播试验中都应使用一个阻火器。在试验期间，不得对阻火器进行更换或改变。

短时间和耐烧试验应在投入使用的方向上进行。双向阻火器在受保护和不受保护的两侧相同的情况

下只能从一侧进行试验。

所有火焰传播试验应在环境温度下使用气体-空气混合物进行。当需要对阻火器进行伴热时，应按

照具体章节的规定进行试验，但只能将阻火器加热到要求的温度，TTB ≤150°C。气体或蒸汽 - 空气混

合物应符合 6.8.2的规定。

阻火器应根据其预期用途对爆炸性气体-空气或蒸气-空气混合物的特定爆炸组进行试验（见表 2第
1和 2栏）。

对于本标准，IIC 组包括 MESG 小于 0.5mm 的氢气和其他气体或蒸气 - 空气混合物，IIB组分为

四个小组：IIB1，IIB2，IIB3 和 IIB。爆炸组 IIA分为两个小组：IIA1和 IIA。本标准涵盖了 IIA，IIB1，
IIB2，IIB3，IIB和 IIC的爆燃和爆轰试验。 IIA1只能用于试验爆燃阻火器。

定义爆炸组 IIA1，IIA，IIB1，IIB2，IIB3，IIB和 IIC的极限MESG值见表 2。
用于特定爆炸组的阻火器适用于具有较高MESG的另一组的爆炸性混合物。

注：连接到流体机器（例如鼓风机，风机，泵，压缩机）上的阻火器的试验不包括在内，需要进行

特定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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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试验混合物

表 2,3和 4规定了爆燃和爆轰试验，短时燃烧和耐烧试验的混合物。

用于试验的气体混合物应使用浓度测量仪或MESG试验仪器。

表 2 爆燃和爆轰试验用气体混合物规格

应用范围（标志） 试验混合物的要求

爆炸组
混 合 物 的

MESG mm
气体类型

气体纯度

按体积计%

气体在空气

中按体积计
a %

气体-空气混

合物安全间

隙 mm
IIA1 ≥1,14 甲烷 ≥98 8,4 0,2 1,16 0,02

IIAb > 0,90 丙烷 ≥95 4,2 0,2 0,94 0,02

IIB1b ≥0,85

乙烯

≥98 5,2 0,2 0,83 0,02

IIB2b ≥0,75 5,7 0,2 0,73 0,02

IIB3b ≥0,65 6,6 0,3 0,67 0,02

IIBb ≥0,50 氢 ≥99 45,0 0,5 0,48 0,02

IIC < 0,50 氢 ≥99 28,5 2,0 0,31 0,02

注：第 1列和第 2列的排名与 IEC 60079-1-1 中的排名没有可比性。

a 当试验气体混合物通过气体-空气混合物的安全间隙进行测量时，混合物应在指定间隙

范围的下半部分。如果试验气体混合物是通过体积中气体的百分比来测量的，那么对于

IIA1，IIA，IIB3和 IIC，混合物应该在规定的百分比体积范围内。对于 IIB1 和 IIB2，混

合物应在规定的百分比体积范围的上半部分。对于 IIB，混合物应在规定的百分比体积范

围的下半边。所有规定的全范围公差都与测量设备的不确定性有关。

B 小直径时，可能难以产生稳定的爆炸。可以使用较低安全间隙的气体 - 空气混合物进

行试验

表 3 短时燃烧试验用气体混合物规格

应用范围（标志） 试验混合物的要求

爆炸组 气体类型
气体纯度

按体积计%
气体在空气中按体

积计 %
IIA1 甲烷 ≥98 9,5 0,2

IIA 丙烷 ≥95 4,2 0,2

IIB1

乙烯

≥98

6,6 0,3
IIB2

IIB3

IIB

IIC 氢 ≥99 28,5 2,0

表 4 耐烧试验用气体或蒸气空气混合物规格

应用范围（标志） 试验混合物的要求

爆炸组 气体类型
气体纯度

按体积计%
气体在空气中按体

积计 %
IIA1b 甲烷 ≥98 9,5 0,2

IIAb 丙烷 ≥70 2,1 0,1

IIB1b 乙烯 ≥98 6,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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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B2b

IIB3b

IIBb

IIC 氢 ≥99 28,5 2,0

a 动态阻火器的试验可能需要改变混合物的组成。

b 对于静态阻火器，应用范围仅限于纯碳氢化合物（仅含碳和氢的化合物）。

6.9 将要进行的试验综述

将进行的试验见表 5。
表 4 将要进行的试验综述

阻火器类型 火焰传播试验
燃烧试验（必要

时）
流量试验

管端爆燃阻火

器

短时阻燃
7.3.2.1

7.3.4
A.3

持续阻燃 7.3.5

管道爆燃阻火

器

短时阻燃
7.3.2.2

7.3.4
A.2

持续阻燃 7.3.5

预容积阻火器 7.3.2.3 — A.2 or A.3

稳定爆轰阻火

器无限制

短时阻燃
7.3.3.2

7.3.4
A.2

持续阻燃 7.3.5

稳定爆轰阻火

器无限制

短时阻燃
7.3.3.3

7.3.4
A.2

持续阻燃 7.3.5

不稳定爆轰阻

火器无限制

短时阻燃
7.3.3.4

7.3.4
A.2

持续阻燃 7.3.5

稳定爆轰阻火

器有限制

短时阻燃
7.3.3.4

7.3.4
A.2

持续阻燃 7.3.5

不稳定爆轰阻

火器有限制

短时阻燃
7.3.3.5

7.3.4
A.2

持续阻燃 7.3.5

液封和底阀 8.3 — —

动态阻火器（高速排气阀） 9.2 9.3 A.3.2 和 A.4

液压阻火器 10.2.3, 10.2.4 10.2.2 —

7 静态阻火器的具体要求

7.1 结构

静态阻火器应包括阻火元件和壳体。

对于有阻熄火间隙的阻火元件，应标明尺寸和公差（例如，间隙长度和间隙宽度）。

对于用于试验的卷曲带阻火元件，熄火间隙不应低于整个表面 90%以上的公差上限。由于生产原

因，间隙尺寸可能小于阻火元件内部和外部区域的公差下限。受影响面积不得超过总面积的 10%。

在公差范围内控制生产的证据应是可用的，以确保可重复性。

阻火器的材料应适用于预期的用途（如温度范围、气体和蒸气的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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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设计系列

类似设计的静态阻火器，除耐烧和预容积式阻火器外，可以按设计系列分组。设计系列应符合下列

规定：

a） 一张图纸应覆盖设计系列中的所有公称尺寸，并且所有部件均应列出并标注尺寸;
b） 阻火元件应具有相同的结构特征，如熄火间隙，并应具有与火焰路径方向相同的厚度。

管道阻火器的附加要求如下：

- 根据表 6，设计系列限定为四个连续公称尺寸；

- 对于设计系列中的每个公称尺寸（最多四个），公式（1）中计算的比率 RA不得超过四个构件最

大公称尺寸比率的±10％：

、

同心和偏心形状的外壳形成不同的设计系列。

表 6 连接法兰

连接法兰的公称尺寸 mm
设

计

系

列

10

to

15

20

to

25

32

to

40

50 60

to

65

75

to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to

500

600

to

750

800

to

1000

7.3 火焰传播试验

7.3.1 概述

对于不可测量的阻火器类型，应提供证据证明生产的阻火元件在设计，制造和施工上与试样等效。

试验压力应至少比阻火器的最大工作压力 p0高 10％。

带有集成在受保护侧的压力和/或真空阀的阻火器应使阀门保持在完全打开的位置，或者在试验过

程中取出压力和/或真空阀门托盘。

集成在未受保护侧的压力阀和/或真空阀的阻火器应在每次试验期间安装阀门托盘并封闭，使其开

口间隙为（2.5±0.5）mm。

直接与单独的压力和/或真空阀组合使用作为末端排气系统的阻火器应按照与集成压力和/或真空

阀的末端阻火器相同的方式进行试验。

注：这些管端排气系统可以分类如下：

a） 根据 7.3.2.1 作为管端爆燃阻火器;
b） 根据 7.3.2.1 作为管端爆燃阻火器，并且按照 7.3.4，要有一个短时燃烧试验；

c） 根据 7.3.2.1 作为管端爆燃阻火器，并且按照 7.3.5，要有一个耐烧试验；

阻火器的受保护和不受保护的一面可能会被修改，以允许连接到较小的管道尺寸而无需进一步的试

验。被保护侧的连接不得小于未被保护侧的连接。

试验过程中的温度（混合物，管道，阻火器）应在试验报告中给出。

7.3.2 爆燃试验

7.3.2.1 管端阻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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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装置如图 1所示。距离应从整个阻火器的顶部测量。

对于不可测量阻火元件的管端阻火器，可能需要对塑料袋加压（见 7.4.1）。在这种情况下，混合物

出口（图 1中第 6项）需要安装截止阀。

将阻火器和所有的辅助设备（包括防护罩或其他盖子）组装在一起，并装入塑料袋中。

填充设备，用 6.8.2中规定的混合气体充满袋子。断开混合气供应并点燃。点火源应为火花塞。对

每个点火点进行两次试验，因此总共六次试验结果。火焰传播应由受保护侧的火焰探测器指示。每次试

验都不应发生火焰传播。

如果一个设计系列的最大和最小公称尺寸都经试验符合，那么中间尺寸可以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而

不需要试验。

关键

1 点燃源

2 塑料袋（直径Ø≥1.2m；长度 L≥2.5m；衬底的厚度 T≥0.05mm）

3管端阻火器

4 防爆耐压容器（容器或封闭管道工程）

5 带截止阀的混合物入口

6 混合物出口

7 防爆膜

8 指示火焰检测器

图 1 用于爆燃试验的管端阻火器的试验装置

7.3.2.2 管道阻火器

试验装置如图 2所示。点燃源应该是安装在盖板中心的火花塞。

管径 D与阻火器的连接尺寸相同。管长 Lu应不小于 10D且对于烃-空气混合物（IIA1, IIA, IIB1, IIB2
和 IIB3）管长不大于 50×D对于氢-空气混合物（IIB 和 IIC）管长不大于 30×D。管长 Lp对于烃-空
气混合物（IIA1, IIA, IIB1, IIB2 和 IIB3）管长不大于 50×D对于氢-空气混合物（IIB 和 IIC）管长不

大于 30×D。
注 1：建议管路长度 Lu由制造商给出。如果试验成功，Lu将是实际安装的最大允许长度（见 7.4.2）。
注 2：在提高的 PTB和 Lu= 50×D的条件下进行试验时，在较大的管道尺寸下，可以接近从爆燃到

爆轰的转变。如果指示爆燃到爆轰转变，则用较低的 Lu进行试验是合适的。

如图 2所示，火焰速度应通过安装在未受保护侧的管道上的两个火焰探测器测量。两个火焰探测器

之间的距离 b应符合图 2的要求。压力应通过压力记录系统记录（极限频率W = 100 kHz），压力记录

系统安装在未受保护侧的管道上，距离 a符合图 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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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1 带有点燃源的盖板

2 混合物入口

3 未受保护的管道（长度 Lu;直径 D）
4记录用阻火器

5 管道爆燃阻火器

6 记录用压力传感器

7 指示火焰检测器

8防护管（长度 Lp；直径 D）
9 混合物出口

10 盖板或其他封闭件

a≤2×D（±10%，最大±50mm），a≤250mm
b≤3×D

图 2 爆燃试验用管道阻火器试验装置

用 6.8.2规定的试验混合物填充设备，当 PTB≥P0（其中 P0是制造商或用户要求的最大工作压力）时，

将其加压到 PTB。在连续 6次试验中，不应发生火焰传播。被保护侧的火焰探测器显示火焰传输。

每次试验的火焰速度，最大爆炸压力和管长（Lu）都应在报告中给出。

如果一个设计系列的最大和最小公称尺寸都经过试验满足要求，那么根据 7.2两个中间公称尺寸在

没有试验的情况下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每个尺寸大于 1000毫米都应进行试验。

7.3.2.3 预容积阻火器

试验装置如图 3所示。

对于具有不可测量元件的预容积阻火器，可能需要对塑料袋加压（管端应用，见 7.4.1）。在这种情

况下，混合物出口（图 3中第 6项）需要安装截止阀。

预容积阻火器应使用原始配置或等效的全量程模型配置进行试验。

使用管端类型的预容积阻火器的应采用塑料袋包装，如图 3所示。

使用管道类型的预容积阻火器应连接到实际管道工程或受保护侧的设备，或模拟实际长度，直径和

体积的管道工程。

火焰传播应用下列方式表示：

a） 对于管端类型，通过点燃塑料袋（2）中的混合物; 火焰检测器是可选的;
b） 对于管道类型，通过火焰探测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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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1 点燃源

2 塑料袋（直径Ø≥1.2m；长度 L≥2.5m；衬底的厚度 T≥0.05mm）

3 管端阻火器

4 管道阻火器

5防爆耐压容器（容器或封闭管道工程）

6 混合物出口

7指示用火焰探测器

8有混合物出口和截止阀的原始或模拟管道工程

9 防爆膜

10 记录用压力传感器

11 有截止阀的混合物入口

图 3 用于爆燃试验的容积式阻火器的试验装置

如果外壳有多个出口，则应同时使用并试验所有的阻火器。

按照 6.8.2的规定在外壳和塑料袋或管道中加入混合物。断开混合气供应，并在外壳内的三个位置

单独点燃：一个尽可能靠近阻火器，一个在火源最可能的位置，另一个尽可能远离阻火器。

对每个位置进行两次试验，总共进行六次试验。每次试验都不会发生火焰传播。

应对所有型号和尺寸进行试验。

7.3.3 爆轰试验

7.3.3.1 概述

如果设计系列的最大和最小公称尺寸经爆轰试验都符合要求，则根据 7.2，两个中间公称尺寸在没

有试验的情况下可以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每个公称尺寸大于 1000 mm的应进行试验。

限制不稳定爆轰的爆轰阻火器（见 7.3.3.5）均被分为类型 1。
无限制不稳定爆轰的爆轰阻火器（见 7.3.3.4）均被分为类型 2。
限制稳定爆轰的爆轰阻火器（见 7.3.3.3）均被分为类型 3。
无限制稳定爆轰的爆轰阻火器（见 7.3.3.2）均被分为类型 4。
类型 1爆轰阻火器也适用于类型 2、类型 3和类型 4而无需附加试验。

类型 2爆轰阻火器也适用于类型 4而无需附加试验。

类型 3爆轰阻火器也适用于类型 4而无需附加试验。

7.3.3.2 无限制稳定爆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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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装置见图 4.
管道直径 D应与阻火器连接尺寸相同。

未受保护的一侧的管道的应具有足够的长度 Lu以形成一个稳定的爆轰，并且应该有一个装有点火

源的盖板或防爆耐压容器（容器或封闭管道）。该管道还可以包含火焰加速器以减小能满足稳定爆震条

件的管道长度。

被保护侧的管道的长度 Lp应为 10×D，但不得小于 3m。盖板或其他封闭件在试验过程中应能抵抗

冲击压力。

为测量火焰速度和爆震压力，应在未受保护侧的管道上安装四个火焰探测器和一个压力传感器（极

限频率W=100 kHz）。火焰探测器和压力传感器的位置应符合图 4。
应在受保护侧的管道上安装一个火焰探测器，以指示火焰传播。

装置应充满 6.8.2规定的试验混合物，当 PTB≥P0时，压力为 PTB。在这些条件下，应该进行五个试

验。

在每次试验中，两对火焰探测器（见图 4）的火焰速度应是恒定的，即两个火焰速度之间的差值不

得超过下限值的 10％。

烃 - 空气混合物（IIA，IIB1，IIB2 和 IIB3）的速度应≥ 1 600 m / s，氢 - 空气混合物（IIB和 IIC）
的速度应≥1 900 m / s。

压力时间记录应显示一个稳定的爆震冲击波。

关键

1 混合物入口

2防爆耐压容器（容器或封闭管道工程）或盖板

3 点燃源

4未受保护的管道（长度 Lu;直径 D）
5用于火焰速度测量记录的火焰探测器

6 用于记录的压力传感器

7 爆轰阻火器

8 用于指示的火焰探测器

9 受保护管道（长度 Lp;直径 D）
10 盖板或其他封闭件

11 混合物出口

a=(200 50) mm
b ≥3 D, 但 b ≥100 mm

c ≥5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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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用于不限制爆轰的爆轰阻火器试验装置

在稳定的爆轰冲击波到达之前，压力（见图 4中的第 6项）应保持恒定在 PTB。如果没有，可以使

用较长的管道或湍流推进设备。

爆轰压力的平均值 Pmd应由压力 - 时间曲线以下的面积积分计算，从最大压力峰值开始，并且时

间间隔为 200μs。对于混合物和管道尺寸，Pmd / PTB的比值应符合表 7给出的值，最大偏差为±20％。

注：当 Pmd / PTB超过表 7 的引用值 20％以上并发生火焰传播时，爆轰可能仍然过载，建议使用更

长的管道或湍流推进设备。

表 7 —Pmd / PTB比值

爆炸组别 管径 D的 Pmd / PTB比值 mm

D≤80a 80 D≤150 150 D 1 000 D≥1 000

IIA 10 12 14 16
IIB1 9 11 13 14
IIB2 9 11 13 15
IIB3 10 12 14 16
IIB 8 10 10 12
IIC 8 8 8 8
如果管径≤80 毫米，则不能达到引用的压力比，应使用安全间隙较低的气体 - 空气混合

物进行试验，以使避雷器符合爆炸阻火器的要求。

此外，应进行爆燃试验，且基本试验设置应符合图 4，满足 Lp = 50×D，试验方法如下：

a） Lu / D = 5 的 5 次爆燃试验，和

b） 五次爆燃试验

—对于 IIA, IIB1, IIB2 和 IIB3, Lu / D50 或

—对于 IIB 和 IICLu / D30
这些爆燃试验的点燃源应为安装在盖板中心的火花塞。对于这些爆燃试验，不需要测量火焰速度。

应报告记录初始压力，爆燃和稳定爆轰压力，Pmd / PTB值以及试验过程中记录的任何火焰速度。

稳定的爆轰阻火器（类型 4）应防止任何包括稳定爆燃和爆燃试验中的火焰传播。

7.3.3.3 限制稳定爆轰

试验装置如图 5所示

管径 D应具有与阻火器接口相同的尺寸。

未受保护的一侧的管道应具有足够的长度 Lu，以形成一个稳定的爆轰，并且应该有一个盖板或一

个装有点燃源的防爆耐压容器（容器或封闭管道）。该管道还可以包含火焰加速器以减小能满足稳定爆

震条件的管道长度。

受保护侧的管道的长度 Lp应为 54×D。在 Lr / D = 4时应安装限制装置。限制装置应由带有中心孔

的盖板组成。中心孔应占管道横截面积的 2.5％。试验过程中封闭的管端和限流器应能抵抗冲击压力。

为测量火焰速度和爆震压力，应在未受保护侧的管道上安装四个火焰探测器和一个压力传感器（极

限频率W=100 kHz）。火焰探测器和压力传感器的位置应符合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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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1 混合物入口

2防爆耐压容器（容器或封闭管道工程）或盖板

3 点燃源

4 未受保护管道（长度 Lu，直径 D）
5 记录火焰速度的火焰探测器

6用于记录的压力传感器

7 爆轰阻火器

8 用于指示的火焰探测器

9受保护管道（长度 Lp，直径 D）
10 盖板或其他封闭件

11 混合物出口

12限制（Lr= 4×D）
a (200 50) mm

b ≥3 D, 且 b ≥100 mm

c ≥500 mm

图 5 用于起爆限制的爆轰阻火器试验装置

应在受保护侧的管道上安装一个火焰探测器，以指示火焰传播。

装置应充满 6.8.2规定的试验混合物，当 PTB≥P0时，压力为 PTB。在这些条件下，应该进行五个试

验。

在每次试验中，两对火焰探测器（见图 5）的火焰速度应是恒定的，即两个火焰速度之间的差值不

得超过下限值的 10％。

对于烃 - 空气混合物（IIA，IIB1，IIB2 和 IIB3）速度不小于 1600m / s 和氢 - 空气混合物（IIB
和 IIC）速度不小于 1900m / s。

压力时间记录应表明一个稳定的爆震冲击波。

在稳定的爆轰冲击波到达之前，压力（见图 5中的第 6项）应保持恒定在 PTB。如果没有，可以使

用较长的管道或湍流推进设备。

爆轰压力的平均值 Pmd应由压力 - 时间曲线以下的面积积分计算，从最大压力峰值开始，并且时

间间隔为 200μs。对于混合物和管道尺寸，Pmd / PTB的比值应符合表 7给出的值，最大偏差为±20％。

注：注：当 Pmd / PTB超过表 7的引用值 20％以上并发生火焰传播时，爆轰可能仍然过载，建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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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长的管道或湍流推进设备。

此外，应进行爆燃试验，且基本试验设置应符合图 5，满足 Lu=4×D 及 Lp= 54×D，试验方法如下：

a) Lu/ D = 5 的 5 次爆燃试验，和

b) 五次爆燃试验

—对于 IIA, IIB1, IIB2 和 IIB3, Lu/D 50 或

—对于 IIB 和 IICLu/D 30
这些爆燃试验的点燃源应为安装在盖板中心的火花塞。对于这些爆燃试验，不需要测量火焰速度。

报告应记录初始压力，爆燃和稳定爆轰压力，Pmd / PTB值以及试验过程中的任何火焰速度。

稳定的爆轰阻火器（类型 3）应防止任何包括稳定爆燃和爆燃试验中的火焰传播。

7.3.3.4 无限制不稳定爆轰

试验装置如图 4所示

管径 D应具有与阻火器接口相同的尺寸。

未受保护的一侧的管道应具有足够的长度 Lu，以形成一个稳定的爆轰，并且应该有一个盖板或一

个装有点燃源的防爆耐压容器（容器或封闭管道）。该管道还可以包含火焰加速器以减小能满足稳定爆

震条件的管道长度。

未受保护侧的管道长度和结构以及点燃源的位置应在点燃后在爆轰阻火器处产生不稳定的爆轰。

被保护侧的管道的长度 Lp应为 10×D，但不得小于 3m。盖板或其他封闭件在试验过程中应能抵抗

冲击压力。

四个火焰探测器和一个压力传感器应安装在无保护侧的管道上，分别记录火焰的速度和压力。一个

火焰探测器不应超过阻火器连接处 200 mm。应在受保护侧的管道上安装一个火焰探测器，以指示火焰

传播。

对于本标准而言，爆轰不稳定的特征是管径<100mm 时 pmu不小于 2.5×Pmd，管径≥100mm 时为 3
×Pmd。Pmd的值与 PTB相关，应从表 7中得出。

注：通过改变点火源和阻火器之间的距离，直到记录的火焰速度达到最大值（高于稳定爆轰的速度），

可以找到这些试验中未保护的侧管长度和结构。沿管道分布四个以上的火焰探测器将使得更容易找到过

渡点。直接启动，例如应该避免使用固体雷管或长的加速器部件。

装置应充满 6.8.2规定的试验混合物，当 PTB≥P0时，压力为 PTB。
在这些条件下，应进行 5个试验。

此外，应进行爆燃试验，且基本试验设置应符合图 4，满足 Lp= 50×D，试验方法如下：

a) Lu/ D = 5 的 5 次爆燃试验，和

b) 五次爆燃试验

—对于 IIA, IIB1, IIB2 和 IIB3,Lu / D50 或

—对于 IIB 和 IIC，Lu / D30
这些爆燃试验的点燃源应为安装在盖板中心的火花塞。对于这些爆燃试验，不需要测量火焰速度。

应报告记录初始压力，爆燃和稳定爆轰压力，Pmd /PTB值以及试验过程中记录的任何火焰速度。

稳定的爆轰阻火器（类型 3）应防止任何包括稳定爆燃和爆燃试验中的火焰传播。

7.3.3.5 限制不稳定爆轰

试验装置如图 5所示。

受保护侧的管道的长度 Lp应为 54×D。在 Lr / D = 4时应安装限制装置。限制装置应由带有中心孔

的盖板组成。中心孔应占管道横截面积的 2.5％。试验过程中封闭的管端和限流器应能抵抗冲击压力。

不稳定爆轰试验的试验程序以及不稳定爆轰的特性应符合 7.3.3.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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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应完全根据 7.3.3.3进行附加的爆燃试验。

不稳定的爆轰阻火器（类型 1）应防止任何爆燃和不稳定的爆轰试验中的火焰传播。

7.3.4 短时燃烧试验

试验装置如图 6所示，用于管道和管端阻火器。

关键

1 防爆耐压容器（容器或封闭管道工程）

2 管道阻火器

3管端阻火器

4 出口管道

5仅用于试验记录的温度传感器

6引导火焰

7 混合物入口

8防爆膜

9指示火焰检测器

10防爆膜

图 6 短时燃烧试验装置

应该用流量计来测量混合物流量。阻火器应安装一个仅用于试验的温度传感器。该传感器应安装在

靠近气流截面积中心的受保护侧表面上的阻火元件表面。

试验应使用表 3中规定的试验混合物进行。首先，临界流量 应根据未受保护侧的阻火元件表面开

口面积 A0和每单位面积孔径和数量计算。假设混合速度在该区域的燃烧速度为 的 75%，根据式（2）

计算临界流率 ：

（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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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ⅡA1和ⅡA， ；

对于 IIB1, IIB2, IIB3 和 IIB; ；

对于 IIC

对于不可测量的阻火元件，可以通过使用相同的原理来获得临界流量 。根据式（3）可以估算阻

火器元件表面的自由区域 A0：

（3）

试验应使用连续工作的引导火焰或火花。点燃混合物直到火焰在阻火元件表面稳定。火焰稳定后，

继续燃烧到制造商指定的燃烧时间 tBT（1min≤tBT≤ 30min）。记录试验温度传感器指示的温度，然后停

止流动。在试验过程中或流量停止时，不应发生火焰传播。

按流量 ， 和 1.5 进行试验。在每次试验中，阻火器应在开始时处于环境温度。如果 导致

三个试验的最高温度读数，则 = 。如果不是，再进行流量 50%和流量 150%的两次试验，得出在三

个试验中的最高读数。在所有五个试验中， 将是最高温度读数的流量。在确定流量 时，可以在试

验之间更换阻火元件。如果更换了阻火元件，则应使用最初的阻火元件进行流速 的最终试验，无需

进行改动即可用于爆燃和/或爆轰试验。

在所有试验中，集成温度传感器（8）应产生一个信号，用于在制造商规定的燃烧时间 tBT的 50％
的燃烧时间内激活对策，其中 tBT /2≤15min。

火焰探测器（9）指示火焰传播。在试验过程中或流量停止时，不应发生火焰传播。无闪光回火的

燃烧时间应记录为燃烧时间 tBT，以分钟表示。

如果一个设计系列的最大和最小公称尺寸经试验都符合要求，那么中间的标称尺寸可以被认为是可

以接受的而不需要试验，但是这些阻火器应该在实验试验中标出最短的燃烧时间 tBT。
每个尺寸大于 100mm 的管道阻火器都应进行试验。

7.3.5 耐烧试验

试验装置如图 7所示，用于管道和管端阻火器。

应使用流量计来测量混合物的流量。阻火器应配备两个温度传感器，仅用于试验。

一个温度传感器（图 7中第 6项）应安装在受保护的一侧。这个温度传感器的位置应由试验实验室

自行决定。

另一个温度传感器（图 7中第 9项）应安装在未受保护的一侧以检测稳定的火焰（开始负荷燃烧）。

应使用表 4中规定的混合物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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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1 出口管道

2 管道阻火器

3 管端阻火器

4防爆耐压容器（容器或封闭管道工程）

5 混合物入口

6仅用于试验记录的温度传感器

7引燃焰或火花点火器

8 指示用火焰探测器

9用于稳定火焰检测的报警温度传感器

10防爆膜

图 7 耐烧试验装置

首先，临界流量应根据未受保护侧的阻火器元件表面开口面积 A0和每单位面积孔的大小和数量计算。

假设在该区域内混合物的燃烧速度 v1的 75％的均匀速度，根据 7.3.4式（2）计算出临界流量 。

对于不可测量的阻火器元件，可以采用同样的原理获得临界流量。阻火器的元件表面的自由面积 A0可

以根据 7.3.4式（3）估计。

试验应用连续工作的引燃焰或火花进行。点燃混合物直到火焰在阻火元件表面稳定。

对临界流量进行以下初步试验。

火焰稳定后，继续燃烧，直到受保护侧温度传感器显示温度升高 20 K，然后停止气体流动。记录火焰

从稳定到升高 20 K温度的时间。

按流量 ， 和 1.5 进行试验。在每个试验开始时，阻火器温度应为环境温度。

如果 导致温度在最短时间内升高 20 K，那么 = 。如果没有，则以前三次试验中给出最短时间流

量的 50％和 150％进行两次进一步的试验。 将成为所有五个试验中导致最短时间温度升高的流量。

在确定流量 时，可以在试验之间更换阻火器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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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烧试验应使用原燃阻元件以流速 进行试验，使用原用于爆燃和/或爆轰试验的阻火元件，不经改变。

保持混合物成分和流 （± 5%），直到在保护侧的温度传感器上达到稳定的温度。受保护侧的温升在

10分钟内不得超过 10K。当温度稳定时，混合物应停止流动，但燃烧前 2小时不得停止。

火焰探测器（8）应能指示任何火焰传播。在试验过程中或流量停止时，不应发生火焰传播。

所有类型和公称尺寸都要试验。

不改变阻火元件并且是阻火元件安装到的壳体的一部分的改型不需要重新试验，例如，带集成压力和/
或真空阀的阻火器。

7.4 使用限制

7.4.1 概述

使用的一般限制如下所示。

a) 运行温度 T0应限制如下：

--当以环境条件进行试验时（TTB≤60℃），20℃≤T0≤60℃

--当 TTB≤150℃时，T0≤TTB（见 6.8.1，第四条）

b) 运行压力 P0应限制如下：

1）对于可测量阻火元件的阻火器：

--带有或不带压力和/或真空阀的管端阻火器：当以环境压力（PTB≈10
5
Pa）进行试验时（0.8×10

5
Pa）

≤P0≤（1.1×10
5
Pa）

--管道阻火器：

当 PTB≤1.6×10
5
Pa 时，P0≤PTB

2）对于不可测量阻火元件的阻火器：

当 PTB≤1.6×10
5
Pa 时，P0≤0.9×PTB

使用应限于气体 - 空气混合物，其 MESG 等于或大于试验混合物。

7.4.2 管道阻火器

7.4.2.1 概述

对于管道阻火器，其保护侧的管径尺寸应不小于未保护侧的管径。

对于管道阻火器，其未保护侧的管径尺寸应不大于阻火器接口处的尺寸。

7.4.2.2 管道爆燃阻火器

根据 7.3.2.2 试验的管道爆燃阻火器的使用应限于以下条件：

a) 管道长度（潜在点火源与阻火器之间）与管径的比值不得超过试验比例 Lu / D;
b) 应在点火源处打开管道截面面积的至少 10％;

c) 未受保护侧的管道支管和阀门应尽可能安装在管道爆燃式阻火器中。

7.4.2.3 预容积阻火器

预容积阻火器的使用应限于在试验中使用和模拟的在未受保护侧的外壳、容量和管道工程。

7.4.2.4 爆轰阻火器

爆轰阻火器可用于无保护侧的开闭管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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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受限于 MESG 等于或大于所试验的混合物的情况下，在 PTB压力下试验的爆轰阻火器适用于

工作压力 P0≤ PTB的相同或较小尺寸的管道中。

不稳定的爆轰阻火器（类型 1和类型 2）经过设计和试验，可以防止爆燃及稳定和不稳定的爆轰。

对其安装没有限制。

稳定的爆轰阻火器（类型 3 和类型 4）经过设计和试验，可以防止爆燃和稳定的爆轰。 只能与其

他保护措施结合使用。 这个情况和适当的附加措施应在使用说明中予以说明（见 11.1）。

8 液体产品爆轰阻火器的具体要求

8.1 液封

由液体产品形成的液封而组成的阻火器可以是管端阻火器（参见图 8a）或管道阻火器[见图 8b）]。

适用于排空作业的液封外壳应包含防止密封液泄漏的安全装置。

关键

1 外壳

2 过流管道/出口管道

3浸没管道

4浸没深度

5填充高度

图 8 液体产品爆轰阻火器

8.2 底阀

在浸泡杯中应安装一个末端阻火器，并在其中安装一个止回阀（底阀），浸入深度应不小于制造商

规定的浸入深度。 筛网或多孔板应保护阀密封件免受固体颗粒的影响（见图 9）。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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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阀壳

2 阀盘

3 浸泡杯

4 穿孔板或筛网

5 浸入深度

图 9 装有止回阀（底阀）的管端阻火器

8.3 火焰传播试验

液体产品爆轰阻火器只能在大气条件下进行爆轰试验。 阻火器应装有工作中使用的液体，或用沸

腾范围从 100℃到 140℃的汽油填充。 这些液体也可用于 IIB 类混合物的试验。 应记录填充高度（见

图 8 和 9）。

管道和管端阻火器应按照 7.3.3.2 中规定的试验程序进行试验，必要时按照 7.3.3.4 进行试验，但

使用图 10 所示的试验装置。在这些阻火器的工作条件下，只能进行三次稳定爆轰试验。

阻火器试验应按使用要求进行。

关键

1 混合物入口

2 防爆耐压容器（容器或封闭管道工程）

3 点燃源

4 未受保护的管道（长度 Lu;直径 D）带旁路。

5 记录火焰速度测量值的火焰探测器

6 记录用压力传感器

7 液体产品爆轰阻火器

8塑料袋（直径Ø≥1.2m；长度 L≥2.5m；衬底的厚度 T≥0.05mm）

9 混合物出口（旁路）（Lr= 4×D）
a (200 50) mm

b ≥3 D, 且 b ≥100 mm

c ≥500 mm

图 10 液体产品爆轰阻火器试验装置

8.4 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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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液体产品爆轰阻火器经爆轰试验符合要求，则不需要进一步试验就可以认为是可接受的爆燃。

产品-空气混合物的工作压力应限制在试验压力下。

注：液体的流动工作压力不受阻燃要求的限制。

适用于清空工作的液体产品爆炸阻火器应有流量限制，以防止密封液体损失的安全装置的压降不超

过浸入深度给定的静压（见 8.1）。 对于填充操作，没有这样的限制。

9 动态阻火器（高速排气阀）的特殊要求

9.1 概述

动态阻火器应进行火焰传播试验（见 9.2）和耐烧试验（见 9.3）。 所有类型和尺寸都要进行试验。

应规定动态阻火器的设定压力和关闭压力。

对于任何类型的试验，应在最低和最高设定值以及准备批准的关闭压力下进行。

对于 9.2 和 9.3 中描述的试验，按照 A.4 要求完成无阻尼振动试验，以提供 LM，DM和 。

9.2 火焰传播试验

试验装置如图 11 所示。防爆安全壳与动态阻火器之间的管长 Lm不得超过 LM。 防爆压力容器的容

积 和管径 DM应按照 A.4 的规定使用。

试验用的温度传感器应附着在动态阻火器上，尽可能靠近稳定的火焰。点燃应由引导火焰维持。引

导火焰应燃烧丙烷并提供稳定的火焰。引导火焰应尽可能靠近混合物出口至大气，水平测量距离不超过

20mm（见图 12）。 如果火焰熄灭，则应重新开始试验。

在 6.8.2 中规定的气体 - 空气混合物应送入防爆耐压容器内。

进入容器的流量应分十步增加。

步宽取决于动态阻火器的特性，如下所示：

对于 的动态阻火器，步长应为 0.1× ，起点为 0.1× ;

对于 的动态阻火器，其步长应为全开动态阻火器流量的 10％ 这个步幅值也应该作为起点。

每个试验步骤的持续时间应根据动态阻火器的动作来选择，如下所述。

a）如果在试验过程中的某一时刻，动态阻火器在稳定释放的同时变成打开位置，则试验持续时间

应至少为 5 分钟，并且还应在容器内达到静止压力。 之后，停止流入安全壳（例如通过关闭阀），从而

迫使动态阻火器关闭。

b）如果动态阻火器周期性地在封闭位置和打开位置之间随着容器内变化的压力而变化，则试验持

续时间应至少为 5 分钟，并且在调节下一个流速步骤之前还应至少覆盖五次关闭动作。

如果流量读数因开启和关闭循环而变化[见上述 b 的情况]，则应记录适当的时间平均流量。

该程序应在动态阻火器处于直立位置的情况下进行，动态阻火器与垂直方向倾斜 10 度。

在这些试验过程中不应发生火焰传播。

9.3 耐烧试验

试验装置如图 11 所示。防爆安全壳与动态阻火器之间的管长 Lm不得超过 LM。试验用的温度传感器

应附着在动态阻火器上，尽可能靠近稳定的火焰。点燃应由引导火焰维持。引导火焰应燃烧丙烷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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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火焰。引导火焰应尽可能靠近混合物出口至大气，水平测量距离不超过 20mm（见图 12）。 如果

火焰熄灭，则应重新开始试验。

关键

1 火焰

2 动态阻火器

3容积 VM（以 m
3
为单位）的防爆压力容器

4 混合物入口

5防爆膜

6 用于记录的温度传感器（仅用于试验）

7 引导火焰

8 指示用火焰探测器

9记录用流量计

10 截止阀

11 记录用压力传感器

DM根据条款 A.4，保护侧管道的直径

Lm动态阻火器上游的管长

防爆压力容器的容积

图 11 态阻火器的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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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1 引导火焰

2 到大气的混合物出口

图 12 引导火焰和混合物出口在动态阻火器耐久性燃烧试验中的位置

使用表 3 规定的气体-空气混合物时，应增加耐压容器内的压力，迫使动态阻火器打开，然后保持

在设定的关闭压力以上 10％。 应记录相应的流量 。 如果在这些条件下不能稳定燃烧，则混合物应

逐渐富集直至火焰稳定。在不改变混合物组成的情况下，流量应以 VO的 20％的增量增加，每增加一次，

流量应保持到温升小于 10K/min，但最少 5 min。

当温度开始下降时，相应的流量 VE就是本次试验所用的最大流量。 然后应以 VO的 10％的增量减少

流量，并且在每个步骤之后应保持温度变化小于 10K/min，但最少 5 min。 已记录相应温度的流量不需

要重复试验，不需要在低于 的流量下进行试验。 完成后，产生最高温度的流量记录为 ，并继续燃

烧，直到试验温度传感器 10 分钟内显示的温度变化不超过 10K。

对于浓缩混合物，燃料浓度应尽可能地逐渐降低到初始值（见表 3），保持火焰稳定。 应停止流动，

不得发生火焰传播。

9.4 使用限制

动态阻火器的使用应限于环境温度。 保护侧的管道长度不应超过 Lm，在 9.2 和 9.3 中已经成功进

行了试验，直径不得小于 DM，而保护壳中任何时间内的最小气体体积（空间）不得少于 。

10 液压阻火器的特殊要求

10.1 设备

液压阻火器是直列式阻火器。 它们由混合物入口（3），带有水封（12）的容器（1），一个或多个

浸入管（2）和混合物出口（16）组成。。 设计和施工应确保浸入深度始终保持在±5mm 内。

液压阻火器应包括以下功能：

a） 具有用于静止浸入深度（ZR）和操作浸入深度（Z0）的光学液位指示器（4）;

b） 自动设备（5）保持水位高于最小工作浸水深度（Z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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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个用于水封的温度传感器（8）

d） 在水封（12）上方的集成温度传感器（7）以指示稳定的火焰。

10.2 火焰传播试验

10.2.1 总则

液压阻火器应连续试验短时间燃烧，爆燃和稳定爆轰。 在点燃之前，混合物应处于未受保护的一

侧的环境条件下。 每个试验应在静止时的最小浸入深度（ZRmin）和制造商规定的最小操作浸入深度

（Z0min）下进行。混合物的流速应在入口处通过传感器（9）记录，火焰传播应用入口管中的火焰探测

器（18）检测。

10.2.2 短时间燃烧试验

试验装置如图 13 所示，如果需要，移除混合物出口管（6）。

点火源（14）应位于水封（12）上方（100±20）mm 处。 试验时间不少于 5 分钟，水封温度≥10℃，

此时温度应保持在≤30℃。

安全体积流量 V和最大值应确定静止最小浸入深度（ZRmin）和不发生火焰传播的最小工作浸入深度

（Z0minn）。 进行四次试验。 任何试验都不会发生火焰传播。

10.2.3 爆燃试验

试验装置如图 13 所示，其中混合物出口管（6）就位并且在靠近混合物出口（16）的管道的直线部

分配备有两个火焰探测器（18）（也参见图 2）。

对于液压阻火器可以接受的所有试验，应使用混合物出口管（6）的最大直径 D. 点火源（13）应

位于混合气出口管（6）的开口端。

应使用 6.8.2 规定的试验混合物进行试验。

爆燃试验应按照 10.2.2 的规定，在最大静止沉浸深度（ZRmin）和最小工作浸泡深度（Z0min）下进

行，混合物流量为 。 试验应使用以下长度的混合物出口管（6）进行：

Lu50×D;
Lu100×D.
对每个长度进行三次试验。

如果发生火焰传播，流量应减少到不发生火焰传播的水平。 然后将这个减少的流量记录为 。

10.2.4 爆轰试验

试验装置如图 13 所示，其中混合物出口管（6）就位并且在靠近出口（16）（参见图 4）的管的直

线部分中配备有四个火焰探测器（15）。 所有的试验应使用液压阻火器应使用的最大直径 D的混合物

出口管（6）进行。

混合物出口管（6）应有一个装有点火源（13）的盲法兰。 混合物出口管（6）应有足够的长度以

形成稳定的爆轰（详见 7.3.3.2）。

应使用 6.8.2 规定的试验混合物进行试验。

对静止的混合物进行三次爆轰试验，静止时的最小浸入深度（ZRmin）和液压阻火器可接受的最小操

作浸入深度（Z0min）。



XX/ XXXXX—XXXX

28

任何试验都不会发生火焰传播。

10.3 使用限制

液压阻火器的使用应限于下列条件：

a） 流量不超过安全值 = 0.9× ;

b） 操作浸入深度保持在试验最小值 Z0min以上;

c） 未保护侧的混合物处于环境温度和压力下。

10.1 中的 a）至 d）项中列出的任何特性的失效都将发出报警并停止气流。

如果根据 10.1 中的 c）和/或 d）项记录的任何温度超过或低于规定的限值，或者如果最小操作浸

入深度 Z0min低于规定的水平，或者如果体积流量超过 ，流量应 在 30 秒内停止。

如果出于工作原因，混合物流动不能停止，则应该惰化。

静止浸入深度 ZR和工作浸入深度 Z0应不小于制造商推荐的安全冗余，大于静止时的最小水封浸没

深度 ZRmin和最小工作水封浸入深度 Z0min，其中最大容积流量 已经建立。

操作浸入深度 Z0应通过自动控制供水量来保持[参见图 13 中的（5）]，以确保达不到最小操作浸

入深度 Z0min。

关键

1用于液压阻火器介质的容器

2气体或蒸汽混合物浸入管（多个）

3气体或蒸气混合物入口

4带有光学显示器的水封水平指示器

5自动水封水平控制

6混合物出口管（长度 L;直径 D）

7温度传感器报警，指示水封上方的稳定火焰

8水封温度传感器

9混合体积流量传感器



XX/ XXXXX—XXXX

29

10 混合物流动的方向

11 火焰传播的方向

12 水封

13 进行火焰传播试验的点火源

14 用于稳定燃烧试验的点火源

15 用于记录火焰速度的火焰探测器

16 混合物出口

17 填充高度

18 用于指示火焰传播的火焰探测器

a (25 3) mm

图 13 液压阻火器的试验装置

11 使用信息

11.1 使用说明

制造商应提供以下最低的书面说明和信息：

a） 阻火器上标明的信息及其含义的解释;
b） 第 5 章所述阻火器的分类信息;
c） 操作要求的所有细节，包括根据 7.4,8.4,9.4 和 10.3 的具体限制; 应给出最大工作温度和压

力;
d） 分类为耐久性燃烧安全的静态阻火器应包括安全使用仅限于碳氢化合物的警告，对其他化

学品的扩展可能需要使用这些特定化学品进行试验;
e） 短时间燃烧的阻火器和液压阻火器应包括一个警告，要求增加额外的外部安全设备; 表明

用于稳定燃烧试验的集成温度传感器所需的所有数据应予以记录; 如果用户配备了自己的温度传感

器，该传感器应至少满足这些要求;
f） 对安装和维护程序的完整描述; 维护应包括清洁指示和爆燃，爆炸或稳定燃烧条件发生后

应遵循的程序;
g） 用户应该知道，特别是在爆炸（高压冲击波）的情况下，施加在阻火器的固定点和管路的

未受保护侧上的高应力; 相邻管道工作的应力应通过适当的安装，材料和结构的选择限制在可接受

的水平;
h） 稳定爆轰阻火器只能与其他保护措施结合使用，例如，阻火器和/或隔爆系统，以及浓度

控制措施和点火源控制措施; 考虑到危险区域的分类和可能引起火源的可能性（参见附录 D作为指

导），应评估组合安装的整体安全性。

i） 对于管端爆燃阻火器，对于任何可能影响火焰或流量的外部设备，应至少给出一个距离。

11.2 标志

11.2.1 阻火器

11.2.1.1 一般信息

阻火器应标明以下信息：

（a）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

（b）序列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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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序列号；

（d）制造日期[如未纳入 c 点];
（e）本标准的编号;
（f） 用集成压力和/或真空阀或动态阻火器设置灭火器的压力和/或真空；

（g）保护侧（仅限于定向类型）；

（h）最大流量（液压阻火器）；

（i） 爆炸组别。

11.2.1.2 警告信息

阻火器应具有危险标志包含以下信息：

a） 警告；

b） 阻火器有安装和使用限制；

c） 按照国际标准指定型号；

d） 对于爆燃阻火器，有符号“DEF”和比值 Lu/ D; 对于末端阻火器，Lu / D 不适用（“n / a”）;
e） 对于爆轰阻火器，符号“DET”与型号结合：

“1”-限制不稳定爆轰试验;
“2”-无限制不稳定爆轰试验;
“3”-限制稳定爆轰试验;
“4”-无限制不稳定爆轰试验;
f） 对于燃烧等级，符号“BC”加上等级“a”，“b”或“c”（如下所述）以及等级“b”的燃

烧时间 tBT（以 min为单位）

“a”–耐久燃烧（没有时间限制）;
“b”–短时燃烧 1-30 分钟；

“c”–无燃烧时间;
g） 爆炸组别；

h） 工作温度 T0；

i） 最大工作压力 P0；

j） 铭牌例子在下图 14 和 15 中示出。

图 14显示了用于爆炸组别 IIA的耐久燃烧安全的末端阻火器的铭牌示例，工作温度 T0为 60℃，最

大工作压力 P0为 0.11MPa）。

图 14 –铭牌的例子，燃烧等级“a”
图 15显示了用于爆炸组 IIB3 的类型 2的爆轰阻火器的标记板的示例，短时间燃烧“b”为 15分钟，

工作温度 T0为 120℃，最大操作压力 P0为 0.16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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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铭牌示例，燃烧等级“b”

11.2.2 阻火元件

阻火元件应标有上述标记或至少标有以下信息：

a） 制造商或商标的名称;
b） 识别码;
c） 序列号或代码;
d） 受保护侧（仅限定向阻火器单元）。

除非符合本标准的所有相关要求，否则在 11.2.1.1中不应规定 e）项的要求。

制造商和使用者应确保所有标识清晰可辨，标签和附件装置耐用，并能抵抗工作条件下的环境腐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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